
 
 

  
 
 
 
 
 
 
 
 
  
 
 
 
 
 
 

 
 
 
 
 
  
 
 
 
 
 
 
 
 
 
 
 
 
 
 
 
 
 
 
  
 
 
 
 
 
 
 
 
 
 
 
 
 
 
 
 
 
 
 
 
 
 

内蒙古女教师用泪水和血水 记下了江泽民的罪恶 
困难的时候，斯琴手里只剩了

几角钱，工资已经停发，年幼的孩子

喊着要好吃的，煤气也没了，参与迫

害的那些人在那边还不断地叫着：

“不悔过、不放弃，就开除！” 

2001 年 2 月末 3 月初，斯琴被

“610”绑架到他们私设的洗脑班，

当时一同被洗脑迫害的有十多名法

轮功学员。平庄看守所副所长马海军

等不停地读、念诽谤法轮功的谎言。

斯琴被洗脑迫害半个多月。因为斯琴

不放弃信仰，“610”伙同学校，让

一个老师专门监视斯琴。 

2001 年 7 月初，斯琴被警察绑

架。平庄看守所副所长马海军、国保

大队长刘伟民等把斯琴绑架到元宝

山区公安局，非法暴力审讯。四个警

察当着斯琴幼小的孩子的面暴打她，

孩子被吓得大声哭叫、求救，有个警

察把孩子拽到了另一个房间里。 

【明慧网】斯琴今年 47 岁，原是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高中的

教师，因为对真、善、忍的信仰，过

去 16 年里，历经铁窗关押、酷刑折

磨、开除公职、家破人散的种种苦难。

伴随着泪水和血水，斯琴写下了她对

信仰的坚贞，也记下了江泽民的罪

恶。 

2015 年 6 月 12 日，斯琴依法向

高检察院、 高法院邮寄《刑事控

告状》，起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首恶

江泽民。 

被多个看守所、洗脑班迫害 

罪恶的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

功后，2000 年底，斯琴被强迫停课。

在那段时间，她多次被公安、“610”、

政法委人员骚扰……斯琴没有妥协，

她认为“真善忍”是天理，是不应该

被打压的。 

晚上，几个警察喝得醉醺醺的，

回来后又开始对斯琴非法审讯。国保

大队长刘伟民用两个手指尖用力顶

住斯琴的胸口处，不停地用劲戳，斯

琴感到锥扎一般疼痛。刘伟民还恶狠

狠地说着：“你说不说？” 斯琴一

言不发，刘伟民对斯琴又踢又打。 

斯琴被非法审讯、折磨一天一夜

后，被投入元宝山区平庄看守所非法

关押了半个多月。被投入看守所的当

晚，值班警察张士孔强迫斯琴长时间

赤脚站在水泥地上。第二天一大早，

张士孔就开始对斯琴谩骂，猛扇耳

光，以致斯琴的牙、耳朵根痛了很长

时间。 

2001 年 8 月初，斯琴又遭警察

绑架。当天晚上在平庄派出所，斯琴

被红山区警察非法审讯，酷刑折磨，

一宿没让睡觉，第二天又被折磨了一

天，后被非法关押到赤峰市（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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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透露的信号
【明慧网】从 2016 年 3 月 1 日

开始，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

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正式施

行。同一天，1999 年 6 月 11 日开

始实施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

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废止。 

新旧规定有一个显著区别：“旧

规定”中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

可以不追究警察责任的条款，在“新

规定”中没有出现。这透露出一个

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上级的命令是

错误的，那么警察有拒绝执行的权

利，可是“旧规定”中规定，只要 

是上级命令，无论

对错警察必须执

行，说明“旧规定”

不但不合理而且严

重违法。 

“新规定”中规定：“因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

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

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

责任；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因贪

赃枉法、徇私舞弊、刑讯逼供、伪

造证据、通风报信、蓄意报复、陷

害等故意造成执法过错等情形，将

被从重追究。”新规定的出台无疑是

告诉警察，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

只要是不合法的，警察就可以不执

行，因为执行了错误的命令将来是

要被追究责任的。 

2005 年《公务员法》新增第九

章第 54 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

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

相应的责任。” 

2013 年 8 月，中共首次明确规

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

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

在江泽民想方设法为自己找替

死鬼抵罪的时候，那些听从江泽民

集团的命令，十六年来非法抓捕至

少数百万法轮大法修炼者、实施酷

刑折磨甚至虐杀、并参与活摘法轮

功学员器官，赚取惊天暴利的各级

中共党、政官员，特别是公检法司

公安系统里的基层警察，还没意识

到自己早已在邪党随时举起的屠刀

之下了。 

现在，仍然主动参与迫害的人

越来越少，选择赎罪自救的越来越

多。那些仍在行恶的警察，那些仍

在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

你是否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所为和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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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敖汉旗看守所。敖汉旗看

守所女警察季雅环扯住斯琴的衣领

左右开弓打脸，手指甲挠破了斯琴脖

颈部位的皮肤。 

一个月后，斯琴又被转移到另一

个更为邪恶的赤峰市园林路看守所。

警察把斯琴吊铐在暖气管上，脚尖着

地，长达半个月的吊銬，有时被铐在

铁门上，站不起蹲不下，异常痛苦。

在被吊铐时，姓陈的看守所所长，揪

着斯琴的头发，电击她，斯琴的惨叫

声震荡整个看守所，犯人们都吓得一

动不敢动…… 

在内蒙古女子监狱惨遭酷刑折磨 

2002 年 11 月 22 日，斯琴被非

法投入内蒙古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

里的大部分时间，斯琴都是被关在禁

闭室里，从这个禁闭室转到另一个禁

闭室。警察、犯人几班倒轮流折磨斯

琴，对她实施“熬鹰”酷刑，日夜不

让她睡觉。十几天后，斯琴的腿脚肿

胀已不能走路，肿得象一碰就要裂开

一样，精神已经出现恍惚状态。 

因长时间缺少睡眠，斯琴感到内

脏就象炸裂一样，心跳加速，好象跳

到了嗓子眼儿…… 

每天晚上，警察和犯人们成宿地

念诽谤法轮功的书，夜间也是倒班折

磨斯琴。斯琴不听，闭上眼睛。包夹

犯人曹桂香就紧紧地扯住她的衣领，

象是用绳子勒住了她的脖子，还不停

地摇晃着，从晚上折磨到天亮。斯琴

几乎窒息。杀人犯袁铁民，揪住斯琴

的头发，左右开弓扇耳光，打得斯琴

头昏眼花，还大把地揪落斯琴的头

发。斯琴抗议犯人的野蛮行为，向监

区长吴桂琴反应受害情况，吴桂琴根

本置之不理。 

在禁闭室里，犯人们对斯琴肆意

折磨。整整六个月，斯琴被关在禁闭

室里天天罚站，见不到一点阳光。酷

热的夏季，斯琴被限制用水，一个多

月的时间，不允许换洗衣服，不允许

洗漱，浑身奇臭无比，犯人们借机不

断地羞辱斯琴。 

在监狱，犯人控制斯琴同别人对

视。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斯琴基本上

没有在众人场合出入过，一旦需要路

过有人的场合，警察便下令把所有人

员赶进监舍，并由警察、犯人至少有

四人前后跟着斯琴。 

在洗脑班继续遭受迫害 

2004 年 8 月 3 日，斯琴的非法

刑期结束了。因她不放弃信仰，出狱

的当天凌晨四点多，斯琴被元宝山区

平庄警察徐森等秘密接走，直接被关

入赤峰洗脑班。 

在监狱里被长期折磨，斯琴的容

貌都变了，在洗脑班，斯琴的姐姐从

她身旁擦肩而过，都没有认出她。斯

琴的姐姐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2003

年被当局非法劳教一年，因不放弃对

法轮功的信仰，也被劫持到洗脑班。

在赤峰洗脑班，斯琴承受了更为

痛苦的精神折磨。在三十多度的高温

下，孩子在洗脑班的铁栏杆外，哭着

求妈妈快些回家，孩子的脸上汗水、

泪水一起淌着，泥痕一道道…… 

在洗脑班，杨春悦、陈晓东等是

迫害斯琴的主要凶手。 

斯琴的母亲赵桂芝已离开人世，

她因修炼法轮功，曾经两次被公安、

“610”人员绑架到洗脑班，被非法

抄家。斯琴和姐姐都被投入监狱等非

法关押，年迈的父母承受了巨大的精

神压力。 

斯琴在控告书中说：“过去的记

忆，不堪回首。用泪水、血水趟过的

路，记下了江泽民的罪恶。”◇ 

■ 绘画：法轮功学员遭受的吊铐与
毒打酷刑 

【明慧网】2016 年 3月 28 日，余文生律师在天津市河西区法院对

清华大学毕业生、法轮功学员李文非法庭审上，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

余律师在 后的陈述中说：“十多年来，上百位律师，上千场无罪

辩护已从法律上讲清了这个法律真相——刑法三百条不适用于法轮

功。所谓依法打压实际上完全是蓄意错用法律强加罪名，陷害法轮功。

这是整个政法系统非法打压的核心罪错和犯罪性质。对法轮功无罪辩

护十年后的今天，谁合法、谁犯罪早已分明，当下庭辩的意义已不仅

仅在于维护法轮功信仰的合法权利，而更为重要且切实的是制止执法

者继续参与共同犯罪，从而能够避免其在法制健全、回归正义的时候，

走向审判台的被告席……即使今天宣判被告人有罪，但历史终将宣告

他无罪。希望法院排除一切干扰，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公正判决。”

◇ 

律师：谁合法、谁犯罪早已分明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简称“追查国际”，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成
立，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总部设于美国波士顿，目前已在加拿
大、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设有分部。本组织的使命是：追查迫害法
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
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